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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

4.1　 可能使现行做法产生实质性改变的要求

　　除两项新要求可能会引起现行做法产生实质性

的改变：人体健康和能胜任的从业人员。只有一本

报告书特别考虑了人体健康与水环境的关系，即河

道疏浚项目，淤泥的转移会引起细菌数量的升高，

进而影响游泳水域的水质，对人体健康带来间接风

险。4本报告书简要提到了污水可能对人体健康带

来的风险，但出现在土地污染章节。新环评指令要

求考虑健康影响，所以建议在水评价部分以合理的

方式分析健康影响。Vohra(2005)提出了一种方式，

建议开展环境健康影响综合评价，健康作为单独章

节，同时其他章节也要探讨与健康的关系，附件列

出详细的健康影响评价矩阵。但这种方式会增加报

告书的长度和复杂性，所以本文建议采取更加合理

的方式，特别是对那些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健康影响

的项目。

　　苏格兰和威尔士政府2016年发布的关于新评价

指令转化的咨询文件称，把“人类”改为“人群和

人体健康”不会对法规要求造成大的影响。但是即

使真的是这样，且“人体健康”大致等同于“人

类”，本文仍然证明了水评价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完

善，因为新指令特别把人体健康和“水污染”联系

在了一起。

　　没有报告书提及水评价或环评工作人员的姓名

和资质。未来有必要证明水评价或环评是由有能胜

任的从业人员开展的，虽然现在对“能胜任的从业

人员”还没有明确的定义。苏格兰和威尔士政府发

布的咨询文件不建议把这一定义写入法规，但威尔

士政府的咨询文件的确“建议在法规中明确，报告

书的作者具备相关资质或经验，主管部门认为其

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保证报告书的完整性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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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以，虽然法规没有对“能胜任的从业人

员”做出明确定义，明确水评价从业人员的姓名并

描述其资质和经验还是会越来越重要，这不仅是新

指令的要求，也是提高报告书质量的需要。Badr等

(2004)发现，1993年至2001年间的水环评质量有所

改善，认为这是得益于评价机构专业性的提高，因

为他们可以获得在职培训和参加资质认定。

　　可以想象，有资质的水评价从业人员可能需要

具有相关学科的大学文凭，是相关专业机构的会员

或注册于该机构，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于水环

评来说，很多专业学科都与之相关，因为从业人员

可能是水领域的科学家、水生态学家或洪水工程

师。英国的相关专业机构包括特许水环境管理所

（CIWEM）、环境管理评价研究院（IEMA）和特

许生态环境管理研究院（CIEEM）等。IEMA开展环

评质量分值评定项目，每年通过与从业人员进行电

话访谈等方式评定机构会员的环评质量，并允许个

人申请多个等级的环评从业者称号。此项目经过改

进后也许可以成为证明从业人员资质的有效途径。

4.2  可能使现行做法产生一些改变的要求

　　新指令中的7项新要求会使现行做法产生一些改

变。其中，以下现行做法已经满足要求，但在报告

书水评价专章中给予单独的小标题来介绍，会使其

更加清晰明了：本底值发展趋势、气候变化、气候

变化适应、监测和后评价。单独介绍可以显示其遵

照了新指令，即使相关介绍只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开

展进一步的分析。这对于监测和后评价尤其重要，

因为新指令单加了一条：“第10a条 成员国应制定

违反新环评指令国内转化法的惩罚措施，此措施应

有效、适当且具有说服力”。所以项目建设单位未

履行监测和减缓措施可能会被处以罚款。将监测和

后评价分析单独列出，建设单位的义务就更加明

确，更有利于在后续建设期和运营期环境管理计划

中的落实。

　　威尔士和苏格兰咨询文件（2016）似乎认为现

行监测条件和监测义务履行方案的做法已经能够满

足新指令的要求，且对监测的要求应保持灵活。本

文审核的多数报告书中的监测也已满足新指令的要

求。但Badr等(2004)发现，50本报告书中只有24%的

监测计划和方案被评为满意。所以很可能即使现行

做法能够满足新指令的基本要求，但依然需要提高

监测的整体质量水平。

　　只有发电厂的报告书中涉及水资源使用，预计

可能因为其他项目不管在建设还是运营阶段都不需

大量用水。但既然新指令要求考虑水资源使用情

况，建议提供建设和运营期水资源预计使用量和来

源，即使估计用量非常少。另外也应评价影响的范

围和程度，如认为无重大影响，后期也可不予考

虑。废水和水形态学在大多数报告书中都有涉及，

但量化资料非常少。新指令要求对其量化，建议提

供量化信息。新指令中的“废物”一词是否包含废

水还需进一步澄清。Badr等(2004)也发现用水和废

水产生量缺乏详细信息，指出“在2/3的项目中，缺

乏各个阶段用水量和用水来源的详细信息”。

4.3  不影响现行做法的要求

　　4项新要求不会对现行做法产生影响，因为这

些方面的现行做法已经满足新指令的要求。这些做

法包括：生物多样性、不确定性、重大事故和灾

难，以及《水框架指令》（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00）。威尔士和苏格兰咨询文件（2016）指出，

这些领域不会产生大的变化。但苏格兰咨询文件提

出，苏格兰新环评法规可能提出一项要求，即开展

环评的项目只有拿到以下指令（包括修订的《水框

架指令》）要求的运营许可证，才可开工建设。这

就要求项目在开工建设前开展《水框架指令》风险

评价，以获得洪水风险活动许可（环境署，2016）。

4.4  导则

　　表3列出的主要导则已经基本涵盖了新指令的大

部分要求，虽然有些情况下制定针对水评价的更加

详细的导则会更有帮助，如人体健康，但现阶段的

水评价（或环评）中还未出台关于“能胜任的从业

人员”的导则，所以新指令转化成英国国内法律以

后，立即出台这方面的导则也非常重要。当前，政

府似乎不太愿意出台这样的导则，IEMA、CIWEM

和CIEEM应带头采取行动。因为使用“能胜任的

从业人员”已经直接写入新指令，这可能越来越成

为诉讼争议的领域。因此，如果没有专业机构的指

导，最终可能会由律师，而不是专业人士，来定义

什么才是“能胜任的从业人员”。

　　《水框架指令》的详细导则不是针对水评价从

业人员的，而是主要供管理部门如环境署使用，所

以也应制定相应导则，特别是新指令要求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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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协调一致和/或统一的流程来满足相关欧盟法

规要求”，包括《环评指令》和《水框架指令》。

虽然英国的水评价相关导则基本很全面，但其分散

在不同领域，数量众多，比许多其他环境要素导则

更加复杂，其他要素有一个或几个综合性的导则，

如景观研究所和IEMA 2013年发布的《景观与视觉影

响评价导则》就在一个文件中提供了综合性的景观

与视觉影响评价指南。水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为其提

供一个单独的综合性导则非常困难，但一个能简单

介绍其他分导则的通用导则文件对环评从业人员还

是非常有用的。这类文件其实已经存在——《环评

方法》（第二版）（Morris和Therivel，2001），但

其已经发表了15年，需要及时更新。

5  结论

　　文章认为，人体健康和使用能胜任的从业人员

是可能引起水评价重大变化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

域也被Fischer等(2016)认为是可能为整个英国环评

带来更加实质性变化的领域。但欧洲其他国家的情

况差异很大。例如，“能胜任的从业人员”的定义

在爱尔兰可能是一个重大议题(Fry等，2016)，但

在爱沙尼亚却不是，因为爱沙尼亚从1992年起就建

立了环评从业人员资质管理体系(Peterson和Kalle，

2016)；在葡萄牙，只有部分法规和实践涉及人体

健康(Ramos等，2016)，但在西班牙，已有专门的

人体健康法规(Martinez-Orozco等，2016)。其他方

面，Fischer等(2016)认为对整个环评都非常重要的

领域如气候变化、后评价/监测、重大事故和灾难，

本文认为不会引起水评价的重大变化。这是因为气

候变化和洪灾减缓已经纳入水文学研究，而且满足

要求，重大溢流和洪水可能导致的灾难也已经被常

规性地纳入水评价。虽然后评价和监测措施的质量

有待提高，但也不足以引起重大变化，因为在本文

审核的8本报告书中，5本已经涵盖了后评价和监

测，而其他3个项目基本不需要后评价和监测。此

外，对“能胜任的从业人员”给予更多关注，不仅

满足新指令的要求，也会提高水评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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